
115學年度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考試入學招生筆試說明 

靜宜大學 法律學系  
 

一、 筆試日期：115 年 03 月 14 日(星期六) 

二、 筆試地點： 任垣樓 203   (考生休息區設置於任垣樓 204 ) 

三、 筆試科目及時間： 

節次 科目 考試時間 

第一節 民法 08:30~10:10 

第二節 刑法 10:40~12:20 

四、 注意事項： 

1.請考生當天務必攜帶「准考證」及「國民身分證」正本（得以具有照片及

身分證字號之身分證明代替)參加考試。 

2.務請攜帶黑色 2B鉛筆、橡皮擦及黑色、藍色筆應試。 

五、 諮詢電話：靜宜大學   招生組 04-26328001 分機 11172  

六、 考試前天，115 年 03 月 13 日(五)下午 3 點至 5點開放查看試場。 

七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請考生自行詳閱簡章或招生組網頁公告訊息。 

 

 

 


